
宁夏宇光能源实业有限公司危险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信息公示 

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责任制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固体污染防治法》

及有关法律、法规，保护环境，特制定《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责任制度》。 

一、遵循环境保护“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的工作方针和“三

同时”规定，做到生产建设与保护环境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

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二、 公司负责人是污染防治工作的第一负责人，对全公司环境

保护工作负全面的领导责任，并引导其稳步向前发展。 

    三、设立以公司负责人为首、各部门领导组成的污染防治工作领

导小组，对公司的各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决策、监督和协调。 

组  长：李奎 

副组长：宋菲、赵亮、刘培杰、欧宝安、郑华 

成   员：徐瑞丽、宋牛、陈惠、黄光林、张振刚、张磊磊、常

学彬、张继斌、张玉芳、雍安棣 

    四、安全环保部是污染防治工作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公司日常管

理，并把目标和任务落实到相关责任单位。 

    五、按照“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的原则，生产部对本单位污染防

治工作负全面的领导责任；各车间、部门必须把污染防治工作纳入本

部门管理工作中。 

    六、公司员工应自觉遵守国家、地方和公司颁发的各项环境保护



规定，稳定生产装置长周期生产，减少生产过程中危险废物排放。 

七、各生产部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颁布的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标准和要求；积积参加与公司有关的环境保护工程项

目建设，并在业务上接受安全环保部的指导和监督。 

   八、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转移、利用、处置活动必须遵守国

家和公司的有关规定。 

1、禁止向环境倾倒、堆置危险废物。  

2、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转移应当使用符合标准的容器和包

装物。 

3、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转移、处置危险

废物的设施、场所，必须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九、公司应当制定危险废物污染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定期

进行事故演练。发生危险废物污染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公司应

当按照应急预案消除或者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危害，及时通知可能受到

危害的单位和个人，并及时向事故发生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

告，接受调查处理。 

十、根据公司化工生产实际情况，安全环保部在装置开、停车和

处理紧急事故过程中，密切配合生产单位，安全、有效地处理好危险

废物的回收与排放，杜绝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十一、对于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公司应严格遵循 “三同

时”制度，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最新颁布的相关规定，严格把关，防

止新污染源产生。 



   十二、建立健全公司环境保护档案，专人负责各类环境保护统计

工作，承担资料、档案收集和整理，以良好的管理手段，促进环境保

护工作。 

十三、依照国家节能减排相关政策及要求，公司对节能减排成绩

显著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对违反规定，造成环境污染事故

的单位和个人，将视其情节轻重，追究相关责任。 

人员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责任制 

一、总经理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职责 

    l、对公司环境保护和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负全面的领导责任；

负责公司环境保护职能机构的建没，指导和监督公司安全环保部的工

作。 

2、根据公司环境保护现状，审查和批准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

计划，并监督其实施，审查、批准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文件和各

类报表。 

    3、主持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对公司危险

废物污染防治工作作出决策，确保公司生产建设与危险废物污染防治

同步协调发展，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4、参加重大污染事故处理，处理事故责任单位和事故责任者；

表彰危险废物污染防治保护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二、副总经理、安环总监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职责 

    1、在公司总经理的直接领导下，负责主持环境保护职能机构的

日常工作，对公司总经理负责。组织公司职工学习和贯彻国家、地方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条例和决议，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2、全面了解和掌握公司资源综合利用、危险废物污染现状及其

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及时向总经理汇报，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控制污染，发展生产。组织开展公司日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建

立建全档案、台帐。 

3、编制和修定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并监督、检查、

协调其实施。 

4、参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会审、工程初步设计审

查，监督、检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的实施；参加工程竣工

验收，防止新污染。 

5、组织危险废物污染事故调查，按“事故四不放过”原则，向

公司提出调查报告和处理建议。   

6、组织开展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宣传教育和保护业务培训，

提高公司员工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素质。     

三、安环部副部长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职责 

1、全面学习和掌握国家、地方危险废物污染防治保护法律、法

规；在管辖工作范围内坚决贯彻执行国家、地方法规、上级有关保护

规定和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2、了解和掌握管辖工作范围的资源综合利用和污染物排放现状

及其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及时向部门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对策

建议，建立相应的档案、台帐。 

3、参加编制和修订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4、管辖工作范围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的会审，

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监督公司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的贯彻执

行情况，参加工程的竣工验收，防止新污染源产生。 

5、参加污染事故调查处理，提出处理意见。 

6、参加业务技术培训和环境保护管理经验和技术交流，努力提

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负责对员工开展业务、技术培训，监

督和指导其工作。 

四、安环部环保主管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职责 

1、在安环部副部长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全厂危废的的日常工作。

组织公司职工学习和贯彻国家、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条例和决议，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2、全面学习和掌握国家、地方危险废物污染防治保护法律、法

规；在管辖工作范围内坚决贯彻执行国家、地方法规、上级有关保护

规定和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3、了解和掌握管辖工作范围的资源综合利用和污染物排放现状

及其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及时向部门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对策

建议，建立相应的档案、台帐。 

4、参加编制和修订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5、管辖工作范围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的会审，

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监督公司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的贯彻执

行情况，参加工程的竣工验收，防止新污染源产生。 

6、参加污染事故调查处理，提出处理意见。 



7、参加业务技术培训和环境保护管理经验和技术交流，努力提

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负责对员工开展业务、技术培训，监

督和指导其工作。 

五、危险废物产生、贮存及处置部门负责人工作职责 

    1、对本部门的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负全面的领导责任，对公

司总经理和环境保护部门负责。 

    2、组织本部门职工学习和贯彻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公司

环境保护管理  制度，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3、把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纳入生产、经营管理轨道，做到环

境保护管理与生产管理同时计划、布置、检查、总结和评比；使环境

保护和生产经营同步发展。 

    4、组织学习公司的有关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规章制度，并

严格执行。 

    5、参加本单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会审及设计审查，

监督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防止新污染。对不执行“三同时”规

定或达不到“三同时”要求的工程项目，有权拒绝接收和使用。 

    6、主持本部门环境保护管理、污染物治理工作，负责本部门污

染事故调查、处理，并将调查报告及处理意见及时报送公司安全环保

部。 

  六、各生产班组、员工工作职责 

    1、在班组长领导下，负责本班组日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工

作，业务上接受环保管理的监督和指导。 



    2、组织本班组职工学习贯彻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公司环

境保护管理制度，不断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3、监督管辖范围内环境保护设施和主体装置同步运行。督促生

产操作人员精心调控，严格控制工艺指标，不得乱排乱放而造成超标

排放和环境污染事故；督促设备检修人员做好设备和污染物处理设施

的维护保养，防止所管理设施泄漏和污染物流失。 

    4、参加本班组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提出处理建议。 

部门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责任制 

一、安全环保部 

1、主持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日常工作。建立管理网络、档案、

台帐，完善保护管理体系，监督各生产经营单位的污染物防治情况； 

2、完善环境监测体系，监测和抽查全公司各类污染物排放情况； 

3、 参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会审，监督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三同时”执行情况，负责新、扩、改建项目试生产报审工作； 

4、按“事故四不放过”原则"，组织污染事故调查； 

5、编制环境保护考核指标，及时考核； 

6、组织贯彻和实施国家环境保护环保法律、法规及上级部门环

境保护文件、条例和决议，不断提高职工的环境保护意识，促进环境

保护与生产建设同步发展。 

二、生产部、设备动力部 

1、把污染防治纳入生产管理、控制过程。对污染物处理设施的

运行，必须与主体设施同时调度安排； 



2、对生产系统开、停车和事故状态下的污染物排放要采取有效

防范、应急措施，避免污染环境；当生产经营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

生产安排要服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得把没有污染防治措

施的工序或产品转移给其它公司。 

3、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处理设施纳入生产设备管理程序，制定相

应的、与动力、运行设备指标一致的考核指标，严格监督执行，减少

跑、冒、滴、漏；对各类设备检修、大修，要确保污染物处理设施的

检修质量，为生产经营服务。 

4、确保污染物治理与生产经营活动同时计划、布置、检查、总

结和评比；加强生产过程控制，做到达标排放；对不执行“三同时”

规定或达不到要求的工程项目，有权拒绝接收和使用。 

三、人力资源部、财务部 

1、会同安全环保部编制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计划、规划，统

筹安排实施，使环境保护与生产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 

2、编制和审批环境保护项目补助资金计划，检查环境保护计划、

规划执况情况。 

3、负责环境保护资金及环境保护项目补助资金的管理，做到专

款专用，负责环保税缴纳工作；参加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负责支付

污染赔款和罚款。 

四、供应部、销售部 

1、负责环保设备，仪器、药品和备件等物资的供应工作，做好

有毒有害物料的管理，防止在运输、贮存和发放时逸散泄漏污染环境； 



2、完成回收物资及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运输、销售工作； 

3、固体危险废物（含危废）按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处置或处理，

不得把可能产生二次污染的物料或产品转移给其它公司。



 


